





分类：（A）
湖农案字（2025）第4号

对政协湖口县第十七届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第20251005067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田帅慧、周颖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新农村建设中须加强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的提案已收悉，非常感谢您对我县新农村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您的提案聚焦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精准剖析现状并提出建设性建议，对推动我县新农村建设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工作现状与问题分析
近年来，湖口县积极响应省、市关于新农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号召，大力推进各项工作。在资金投入方面，2023年投入8447万元用于农村综改、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完善乡村功能、提升乡村环境。2024年积极推动生态环境领域21个项目实施，涉及资金3.27亿元，其中包括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关项目。
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上，我们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自2023年1月起，在江西省率先推行将农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打包委托给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运维管理，全县143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实现统一运维，运行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城山镇团山中心村人口潮汐式现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案例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典型案例。但正如您在提案中指出的，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资金与重视程度问题。新农村建设上级补助资金有限（省级30万、自建点20万），部分乡镇在资金分配和工作重心上，侧重人居环境整治的硬件建设，对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的长期效益认识不足，导致在污水治理等方面投入精力和资金不够。
二是建设规划不完善。部分新农村建设项目在规划初期，未充分考虑生活污水治理的系统性，存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管网与终端建设不匹配等情况。后期若进行污水设施建设，破路施工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给村民生活带来不便。
二、针对提案建议的落实举措
（一）提升污水处理覆盖比例
提案建议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考核中来，作为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在实际操作落实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因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涉及面较广，污水处理设施等只是其中之一，因相关资金有限，在历年来实施过程中，覆盖比例不够高；我县将统筹规划，根据各类村庄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分批实施，重点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住人口较多、反映较为强烈的村庄。
（二）加大投入力度，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多元筹集资金。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密切关注国家和省级政策导向，整合申报各类涉农资金项目，如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等，集中用于乡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强化部门联动。县财政、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在新农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等项目资金安排上，统筹规划、协同发力。例如在集镇污水管网建设项目中，由住建部门负责管网铺设工程资金，生态环境部门争取专项治理资金用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共同推动项目实施。
三是健全管护机制。完善设施运维管理体系，在已委托第三方运维的基础上，环保部门进一步明确细化运维责任和标准，建立运维服务质量监督考核机制。要求运维单位定期提交运维报告，包括设施运行状况、水质监测数据等，对运维服务不到位的单位，依据合同约定进行处罚。
四是加强宣传教育。通过举办环保知识讲座、发放宣传手册、设立宣传栏等方式，向村民普及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性和环保知识，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污水治理和设施维护，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污水乱排乱放现象。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持续优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结合全县村庄布局、人口分布、地形地貌等因素，由生态环境局牵头科学编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确保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和设备，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和质量。鼓励本地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技术研发，针对我县农村污水特点，研发适合本地的处理技术和设备，降低建设和运维成本。
三是强化监督执法力度。建议生态环境部门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的监督执法，定期开展水质监测和执法检查，对违法排污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形成有效震慑，保障农村水环境安全。
再次感谢您对我县新农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您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努力，推动湖口县新农村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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